汕头大学关于修改
《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本科生资助工作，鼓励学生奋发向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决定对《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修订）（汕大发〔2021〕170号）等文件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修订）（汕大发〔2021〕170号）作如下修改：
（1） 根据《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第三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增加“审计处和教务处”。
（2）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将第七条和第九条学校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的提取比例由5%改为4-6%。
（3）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1号），将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和退役士兵教育资助的资助标准分别调整为10000元/生/年、6000元/生/年、2500-5000元/生/年和不超过20000元/生/年。
（4） [bookmark: _GoBack]据省政府通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大力度资助我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上大学的通知》(粤府办(2013〕20号)已于8月6日失效，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项目自2025级学生起不再执行，故删除第十八条  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资助对象是户籍在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且小学和中学均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小学就读，考入我校的全日制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金额10000元/生/年，资助周期为本科就读期间。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向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族工作部门提出申请。
（5） 将第二十一条由“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专项资助。学校对2019级至2022级四年制专业和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五年制专业学生实行本科生学费全额奖励计划。”修改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专项资助。资助对象是广东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一年级新生，每人最高不超过6000元。新生开学时向学校提交申请。”
（6） 根据《汕头大学运动队学生管理办法（修订）》，删除“第二十三条 减免学费。根据《汕头大学运动队学生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减免学费。”
（7） 将第二十五条由“学校奖学金。根据《汕头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 理办法》，学校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学业优秀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奖励全日制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  修改为“学校奖学金。根据《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学校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综合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和进步奖，奖励全日制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
（8）  新增：第三十三条本办法有关学生资助工作，国家、省有另行规定的，按国家、省的规定执行。
（9） 第三十五条，修改为：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汕大发〔2021〕170号）同时废止。
2、 对《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国家奖助学金实施办法》（汕大发〔2021〕171号）作如下修改：
（1）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1号），将第五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分别调整为10000元、6000元、2500-5000元，且国家助学金人均不低于3700元/年。
（2） 第八条，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条件增加综合素质评价排名位于评选范围前50%。
（3） 第十条，“秋季学期入学后，学生根据申请条件于9月30日前登陆省教育厅指定学生资助管理系统网站（或小程序）提出申请，按照系统提示填写确认相关信息，上传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各书院及相关单位可根据学生表现提供推荐材料。”修改为“秋季学期入学后，学生提出申请，各书院及相关单位可根据学生表现提供推荐材料。”
（4）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八条，“国家助学金按月（一年分10个月）发给受助学生。”修改为“国家助学金按月发给受助学生。”
（5） 第二十一条，专项举报、投诉电话增加区号0754。
（6） 第三十条 ，修改为：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国家奖助学金实施办法》（汕大发〔2021〕171号）同时废止。
3、 对《汕头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汕大发〔2021〕172号）》作如下修改：
（1） 根据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8号），将第八条  生源地助学贷款额度提高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000元。
（2） 第十条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利率按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70个基点执行，原文件为减30个基点。
（3） 第十四条　修改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汕头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汕大发〔2021〕172号）同时废止。
4、 对《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汕大发〔2023〕134号）》作如下修改：
（1）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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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
模块标准分 = 
（2） 第十八条 修改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汕大发〔2023〕134号）同时废止。
5、 对《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汕大发〔2023〕134号）》作如下修改：
（1） 考虑到班级人数比较少的情况，在第四章第十七条第（一）项“（一）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基本条件第4点和第5点关于GPA百分比和综合素质评价总分后增加：按比例推荐人数少于1人的专业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推荐。具体内容修改为：
4．热爱所学专业，学习刻苦，评选学年GPA百分比居于同年级同专业的前10%（按比例推荐人数少于1人的专业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推荐）。
5．综合素质评价总分居于同年级同专业的前3％（按比例推荐人数少于1人的专业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推荐）。”
（2） 在第四章第十八条第（二）项后增加一项：“（三）按比例获奖人数少于1人的专业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评定。”
（3） 第二十五条 修改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汕大发〔2023〕134号）同时废止。

本决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汕头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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